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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通民商法、建筑房地产法和国际经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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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服务，曾为爱立信、飞利浦等知名企业提专项法律服务，为法院、检察院及政府各职能部门和企业
提供法律培训几万人次。
主持省级和市级研究课题各一项，在《法学杂志》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创产业中商品化权与知识产权研�>>

作者简介

　　谌远知，先后就读于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复旦大学法学院，浙江大学法学院；2011年8月至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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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被国外权威检索并收录四篇；成果先后获杭州市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二等奖、三等奖等不同层次奖项10多次。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创产业中商品化权与知识产权研�>>

书籍目录

绪论：雏凤清于老凤声
第一篇  相互关系篇
  第一章  文化创意产业与知识产权
    第一节  文化创意产业
      一、文化创意产业的争鸣
      二、文化创意产业的内涵与外延
    第二节  文化创意产业的认识历程
      一、从批判到宽容
      二、从怀疑到扶持
    第三节  文化创意产业与知识产权
      一、数字化与高科技
      二、分歧与属性
      三、文化创意产业与知识产权
  第二章  知识产权与商品化权
    第一节  知识产权的属性与范畴
      一、知识产权的主流观点与分析
      二、知识产权类型化与范围
      三、知识产权的价值目标与保障
    第二节  知识产权与商品化权
      一、文化创意产业与知识产权关联
      二、文化创意产业与新型知识产权利益
      三、文化创意产业的衍生化与商品化权制度
    第三节  商品化权是一种新型权利
      一、商品化权属于私权性质
      二、商品化权的构成要素
      三、商品化权是一种多维度的权利
      四、商品化权客体具有独特性
      五、商品化权是一种人格性财产权
第二篇  基础理论篇
  第三章  商品化权的基础法理分析
    第一节  商品化权的源起与呈现
      一、商品化权的源起
      二、商品化权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具体呈现
    第二节  商品化权的基本属性争论
      一、财产权说与无形财产权说
      二、知识产权说
      三、边缘权利说
      四、人格权说
    第三节  商品化权应该归属知识产权法范畴
      一、商品化权属于无形财产权
      二、商品化权应该归属知识产权法范畴
    第四节  商品化权的流派与争论
      一、商品化权两大流派与观点
      二、商品化权的争论
    第五节  商品化权与人格权比较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创产业中商品化权与知识产权研�>>

      一、商品化权是财产权
      二、商品化权在人格权理论中的困境和出路
    第六节  商品化权的法理基础分析
      一、以洛克为代表劳动财产说
      二、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自由意志财产产权理论
      三、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经济学说
  第四章  商品化权的现实价值与法学新命题
    第一节  商品化权的现实价值
      一、商品化权是商品化的保障
      二、商品化权是形成良性产业链的基础
      三、商品化权可以使得商业价值最大化
    第二节  文化创意产业中的法学新命题
      一、新型权利与保护机制
      二、权利行使与继承期限
      三、侵权赔偿与合理使用
      四、限制抗辩与异域借鉴
第三篇  权利行使篇
  第五章  商品化权的客体主体内容
    第一节  商品化权的客体
      一、客体实质是形象标识的营销影响力
      二、客体是精神内核的符号化产物
      三、客体的两个类别
      四、客体的法律特征
    第二节  商品化权客体种类
      一、姓名与肖像
      二、角色与声音
      三、具有识别性的物品与表演
      四、作品标题
    第三节  商品化权的主体
      一、商品化权的权利主体
      二、商品化权的权利主体的类别
    第四节  商品化权的内容
      一、控制权与使用权
      二、收益权与处分权
      三、可转让性与可继承性
    第五节  商品化权保护期限
      一、涉及自然人的形象标识保护年限
      二、涉及虚构的形象标识保护年限
      三、保护期限的延展问题
  第六章  商品化权的商业开发与使用
    第一节  商业开发使用的通行做法
      一、许可性与专业化
      二、契约化与授权性
    第二节  形象标识商业开发与使用的三种情形
      一、“广告型”形象标识的商业开发与利用
      二、“附着式”形象标识的商业开发与利用
      三、“衍生品”形象标识的商业开发与利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创产业中商品化权与知识产权研�>>

    第三节  商品化权的商业开发与利用的合同
      一、商业开发使用的法律操作
      二、商业开发使用的合同分析
      三、注意力与必杀技
  第七章  商品化权的侵权与救济
    第一节  商品化权的侵权行为法律特征
      一、对现有的知名形象标识擅自使用
      二、以商业盈利为目的
      三、指向特定唯一的主体
      四、造成了对合法权利人的损害事实
    第二节  商品化权的侵权行为表现方式
      一、转化与改变
      二、演绎与恶搞
      三、“搭便车”
    第三节  商品化权的侵权救济
      一、商品化权的侵权救济的思考
      二、商品化权的侵权之诉
      三、商品化权的侵权救济方式
    第四节  商品化权的侵权赔偿
      一、摒弃著作权侵权的赔偿做法
      二、借鉴商标权侵权的赔偿做法
      三、侵权赔偿基本构想
    第五节  互联网状态下的侵权
      一、快捷无成本
      二、权益损失更加巨大
      三、P2P形式下的例外
      四、主动上传属于侵权行为
      五、宜采用二元归责原则救济
  第八章  商品化权的权利限制与抗辩
    第一节  表达自由限制
      一、基本人权的保障
      二、法定权利的优先
      三、价值阶位的前置
    第二节  权利穷竭限制
      一、商品化权的非排他性与物权排他性
      二、权利人的垄断权与社会公众的占有权
      三、实践的模糊性与理论的创新性
    第三节  公序良俗和社会道德限制
      一、平衡与制约
      二、最小公约数与利益最大化
    第四节  合理使用的限制
      一、制度移植
      二、判定标准
    第五节  “先用权”的限制
      一、适当容忍混淆
      二、先用权的行使条件
      三、私权公权化的体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创产业中商品化权与知识产权研�>>

第四篇  立法构建篇
  第九章  目前知识产权法对商品化权保护的缺陷
    第一节  商标法对商品化权保护的缺陷
      一、行政确认性与时尚性冲突
      二、客体有限性与多样性冲突
      三、有限授予性与广泛性冲突
      四、持续使用性与不确定性冲突
      五、使用刻板性与灵活性冲突
      六、一个选择性保护路径
    第二节  著作权法对商品化权保护的缺陷
      一、著作权法实施保护无说服力
      二、著作权法侵权救济无能为力
      三、著作权法保护客体无法全包
      四、著作权法立法目的无法兼容
      五、著作权法权利性质无法同一
      六、著作权法保护期限无法面对
    第三节  专利权对商品化权保护的缺陷
      一、先决条件很难满足
      二、申请注册时间过长
      三、权利保护期限过短
      四、一个选择性保护路径
  第十章  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品化权保护的缺陷与出路
    第一节  反不正当竞争法只是一种补充作用
      一、“最后一道防线”
      二、积极性保护与消极性保护不吻合
    第二节  立法目的与保护范围的缺陷
      一、立法目的与商品化权不符
      二、保护范围无法完全解决无竞争行为
    第三节  反不正当竞争法解决商品化权出路
      一、采用扩大解释办法
      二、将客体视为“吸引力”
  第十一章  商品化权保护的基本思路
    第一节  宽严适度
      一、标准与尺度适度
      二、占有与传播平衡
      三、力度与速度匹配
    第二节  利益平衡
      一、发展与动态的平衡
      二、公平与效率的平衡
  第十二章  商品化权保护的外国法借鉴
    第一节  两种保护模式的实践
      一、两种保护模式的实践与探索
      二、分类保护
    第二节  人格权保护模式的借鉴
      一、人格权保护模式——以德国为例
      二、两种主要保护对象
    第三节  财产权保护模式借鉴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创产业中商品化权与知识产权研�>>

      一、财产权保护模式——以美国法为例
      二、商品化权发端于隐私权
      三、法官造法
      四、确立角色形象保护标准
      五、内容不断丰富
      六、突出公共领域的保护
  第十三章  商品化权的立法构建
    第一节  商品化权立法背景与现状
      一、立法的现实背景
      二、尴尬的法律法规现状
      三、立法的两种争论
    第二节  商品化权立法构建
      一、立法总体思路
      二、立法设想
      三、立体式保护
    第三节  司法能动性与立法的互补
      一、及时公布典型案例
      二、颁布司法解释
      三、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发挥
  第十四章  结论：文章合为时而著
      一、商品化权制度的价值取向应该兼顾法学与经济学双重价值本位
      二、商品化权客体是营销影响力
      三、商品化权的客体种类是一个群落
      四、商品化权实现了权利价值与资源有效配置
      五、商品化权实现了人格符号的扩张与人格性财产的外化
      六、急需规范侵权制裁与构建侵权救济制度
      七、保护制约并举与公平正义价值实现是商品化权内在追求
      八、目前知识产权体系保护商品化权存在诸多困境
      九、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商品化权存在缺陷
      十、确立宽严适度与利益平衡的商品化权保护思路
      十一、异域借鉴与本土生长是商品化权成长的双重路径
      十二、从“法律国际化”转向“法律本土化”是商品化权立法构建的基本方向
      十三、商品化权的立法构建总体思路和设想
参考文献
后记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创产业中商品化权与知识产权研�>>

章节摘录

　　（一）控制权　　商品化权的控制权，是指权利主体对形象标识占有支配状态。
这里的控制权与物权中的占有权是有区别的，这里的控制权指向的对象是无形物或无体物，物权指向
的对象是有体物。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这里的占有支配无法真正实现，对于无体物的控制方式和控制状态并非物化的“
占有”，无法对形象标识进行实际占有，而只能是实际上的“控制”。
对于无形物或无体物的“控制”所起到的作用和功能与物权上的占有制度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它们的
本质是行使和体现一种保护功能，对主体行使控制状态的保护。
如果主体“控制”处于持续的状态下，也可以起到“公示”作用。
　　商品化权的控制权能，可以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来理解。
积极方面是权利人对各种形象标识进行商业开发利用的权利，我们可以称之为形象标识利用权。
商品化权利人将形象标识使用于商品或者服务中或授权许可他人使用的权利，就是自主利用权和许可
他人使用权两种情形。
自主利用权指权利人将形象标识用于自己的商品或服务中，直接获取该形象标识带来的商业利益；授
权许可他人使用权是许可他人将形象标识用于商业开发利用，通过契约形式来获取相应对价的权利，
这也是商品化权实现的主要途径。
　　消极方面是禁止权利人以外的其他人未经许可或授权对各种形象标识进行商业开发利用的权利，
我们可以称之为形象标识禁用权。
这种禁用权的设置目的是排斥权利人对形象标识的非法或不当使用。
未经许可或授权的商业利用行为侵害了权利人的潜在经济利益，造成其潜在的经济损失，权利人可以
从中得到补偿。
　　（二）使用权　　商品化权的使用权是指权利人对形象标识加以利用的权利。
商品化权的使用权能表现为将各种形象标识使用到商品或服务中，凭借这些形象标识引导潜在消费者
，促进销售完成，获得商业利益实现。
这种商品化权的使用权可以是权利人自己行使，也可以是许可或授权他人使用，通过收取授权费来实
现利益转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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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谌远知编著的《文创产业中商品化权与知识产权研究》内容介绍：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品呈现出一种无
形性、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以及生产高成本与传播低成本等特性，这些都需要恰当的制度为其保驾护
航。
知识产权制度恰好可以解决这些内在需求，满足文化创意产业这些内在、客观要求。
知识产权制度的既可以保障和激励文化创意主体的价值实现，提供一种激励、补偿机制，又能够保证
和满足公众自由分享、合理消费知识产品公众利益的理性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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